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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 

討論文件  

 

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 

 

構建政府雲端平台  

 

目的  

 

   本文件徵求委員支持構建政府雲端平台。  

 

背景  

 

2.  市民對更優質政府服務的期望日益殷切，政府必須持

續提高電子政府服務的成本效益和更迅速地回應市民的需

求。這些目標可以透過雲端運算 1有效地實現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雲端運算是一種運算模式，提供共用的電腦資源(例如網絡、伺服器、儲存器、應用程式和服

務)，用戶只須少量的管理工作或服務供應商的支援，便能方便迅速地透過網絡獲得所需的電腦

資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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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雲端運算可匯聚電腦資源，例如電腦伺服器和數據儲

存器，供用戶共用。用戶按本身的需要彈性地使用這些電腦

資源。服務供應商可透過雲端運算技術的“計量”功能，按

有關資源的使用量向用戶收取費用。  

 

4.  就上述特點，建構雲端運算平台可帶來以下效益：  

(a)  透過規模經濟和共用資源以節省開支；  

(b)  透過簡化採購和系統開發程序，以及按需要提供服

務，以節省時間；以及  

(c)  更靈活應付不斷轉變的資訊科技服務需求。  

 

建議  

 

5.  為取得雲端運算帶來的潛在效益，我們會開發政府雲

端平台，支援決策局和部門 (下稱“局／部門” )的共用電子

政府服務，初步包括電子資料管理 2和電子採購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電子資料管理包括內容管理、檔案管理和知識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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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 建議的政府雲端平台會包括核心基礎設施和共用電腦

資源。核心基礎設施包括數據中心、網絡、保安、系統恢復、

備份和負載平衡服務，以及資源虛擬化、供應和計量等設

備。共用電腦資源則包括伺服器、儲存器及網絡資源，可按

個別需求靈活地提供給電子政府服務使用。核心基礎設施有

助安全、穩妥及有效地支援和存取共用電腦資源，並提供計

量功能，以便管理設施的使用情況。  

 

7.  我們估計構建政府雲端平台需要 2.42 億元。預算的一

次過撥款將可支援約 30 個局／部門在二零一三／一四至二

零一七／一八年度的五年期間推出電子資料管理和電子採

購服務。我們預計，當有足夠數目的局／部門使用上述服務

時，各局／部門便能透過現有資源來維持政府雲端平台的營

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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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 我們會善用市場的靈活性，採用外判安排來構建和營

運政府雲端平台。為確保資訊安全，承辦商必須提供政府專

用的雲端平台，並須嚴格遵守政府資訊保安政策、指引和規

定。在服務推出之前和之後，我們亦會就保安和私隱等方面

進行全面評估和審計。  

 

潛在效益  

 

節省開支  

 

9.  作為共用的託管平台，政府雲端平台既可帶來規模經

濟效益，亦避免為電子資料管理及電子採購服務重複構建個

別的基礎設施。構建共用的政府雲端平台能在五年內省卻約

6,700 萬元的額外投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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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省時間  

 

10.  政府雲端平台透過採用雲端運算技術，可迅速提供電

腦資源，把採購和安裝有關資源的時間由數個月大幅縮短至

數天，有助加快提供電子政府服務，讓政府和市民受惠。例

如，一個局／部門透過政府雲端平台開發一般的電子資料管

理服務，由於採購資源和安裝系統方面節省了時間，因此約

二至三個月便可完成；但如採用傳統方式開發，則需時至少

九至十二個月。  

 

靈活應付不斷轉變的需求  

 

11.  政府雲端平台可按需求彈性提供電腦資源，讓各局／

部門更能靈活和迅速回應市民對電子政府服務不斷轉變的

需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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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進資訊科技業的發展  

 

12.   構建政府雲端平台，將惠及數據中心託管、操作管

理、項目管理和資訊科技系統整合等不同的資訊科技專業和

服務範疇，並可提升業界在雲端運算領域上的專業技能和優

化業務模式，從而促進本地資訊科技業的發展。  

 

13. 我們會透過整體外判安排構建和營運政府雲端平

台。這將有助本地業界在不同層面和領域合作及發揮協同效

應。政府雲端平台同時能促進開發更多電子政府服務，刺激

相關的系統開發、維修和支援服務的需要，為本地業界帶來

更多商機。  

 

撥款建議  

 

14.  構建政府雲端平台的非經常開支估計為 2.42 億元。

有關分項數字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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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百萬元  百萬元  

(a) 提供核心基礎設施  

- 數據中心託管服務  

- 硬件和軟件  

- 應急費用 (10%)  

小計 

 

25.8 

89.7 

11.5 

 

 

 

 

 

127 

(b) 提供共用電腦資源應付不斷

轉變的需求  

- 數據中心託管服務  

- 硬件和軟件  

- 應急費用 (10%)  

小計 

 

 

20.6 

74.9 

9.5 

 

 

 

 

 

105 

(c) 項目統籌、管理及支援   10 

 總計  242 

 

15.  關於第 14 段 (a)項，1.27 億元的預算是用以提供政府

雲端平台的核心基礎設施及有關服務，包括硬件 (例如核心網

絡設備、遠程數據備份方案、系統恢復及運作復原設施 )、軟

件 (例如資源供應工具、計量工具、管理及監察工具 )、運作

支援、管理、求助台服務；支援核心基礎設施的數據中心託

管服務；以及當中 10%預留作應急費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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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  關於第 14 段 (b)項，1.05 億元的預算是用以為電子資

料管理及電子採購服務提供電腦資源，包括硬件 (例如伺服

器、磁碟儲存器及磁帶儲存器 )、軟件 (例如伺服器操作軟件、

磁碟和備份軟件 )及網絡頻寬；支援共用電腦資源的數據中心

託管服務；以及當中 10%預留作應急費用。  

 

17.  關於第 14 段 (c)項，1,000 萬元的預算是用以聘用合

約資訊科技專業人員協助處理項目統籌、管理及支援事宜，

以及管理承辦商在構建和營運政府雲端平台方面的工作。  

 

18.  有關負責籌劃及管理政府雲端平台的構建工作、進行

採購、處理其後的合約管理工作及監督服務運作所需的人手

安排，將會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透過調配現有資源應

付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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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常開支  

 

19.  在雲端運算模式下，服務是以整合方式提供，有關電

腦資源和相關技術會因應需求而逐步提升。就該等以整合方

式提供的服務而言，通常須以分期方式支付費用，並不會細

列收費項目。上文第 14 至 18 段所載的預算已包括建議的所

有開支，在二零一三／一四至二零一七／一八年度的五年期

間政府雲端平台並沒有額外經常性維修開支。參與的局／部

門將可透過現有資源來維持政府雲端平台在二零一七／一

八年度之後的營運。  

 

開發電子政府服務的開支  

 

20.  政府雲端平台會提供電腦資源，以支援共用電子政府

服務。個別電子政府服務的開發、維修和支援費用，會在基

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10 電腦化計劃項下撥款另行支付，以

及由有關的局／部門承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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構建計劃  

 

21.  如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，我們計劃在二零一

三年年底或之前推出政府雲端平台。平台的容量會根據各局

／部門推行共用電子政府服務的需求逐步提升。  

 

22.  擬議的構建計劃如下：  

 

工作 

 

日期 

(a) 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批准撥款  

 

二零一二年六月 

(b) 招標承投構建及營運政府雲端平台

的服務  

 

二零一二年七月至 

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

(c) 構建政府雲端平台  二零一三年一月至 

二零一三年十一月 

 

(d) 推出政府雲端平台服務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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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詢意見  

 

23.  請委員支持上文第 5 至 8 段所述有關構建政府雲端平

台的建議。視乎委員的意見，我們會在二零一二年六月向財

務委員會申請批准撥款，構建政府雲端平台。  

 

 

 

 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
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 

二零一二年五月  

 


